附件3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条例》宣传标语

1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条例》于2021年5月1日起施行。
2.为了我们的致富路、幸福路，请司机朋友切勿超限超载运输。

3.我虽然坚强，但承受不起超限超载行为的伤害。

4.贯彻落实农村公路条例，开创依法治路全新局面。
5.加强农村公路建管养运，服务乡村振兴发展战略。
6.农村公路建得好，人民群众意见少。
7.加快农村公路建设，促进农业农村发展。

8.简化农村公路建设程序，提高农村公路建设效率。
9.保护农村公路设施，倡导安全文明出行。
10.护好农村路，造福千万家。
11.依法治理农村路，畅通乡村振兴路。
12.农村公路连万家，畅通整洁靠大家。

13.但愿人长久，千里路畅通，法规在心中，平安在手中。

14.爱护农村路人人有责，损坏农村路依法赔偿。
15.共同维护农村公路，打造平安和谐交通。
16.坚决维护农村公路路产路权，杜绝一切侵占破坏行为。
17.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勿破坏占用农村公路附属设施。
18.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农村公路上非法设卡、收费。
19.严禁擅自占用和挖掘农村公路。
20.村道及其用地范围内，禁止新建、扩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。
21.少一点“滴、洒、遗、漏”，多一份“畅、安、舒、美”。
22.加大农村公路治超力度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。
23.超限超载运输车辆不得在农村公路上行驶。
24.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、移动或者拆除超限技术监控设施设备。
25.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，请勿超限超载运输。

26.治理超限超载，打造平安农村路。
27.修路得民心，治超顺民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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